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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節臨近，海關偵破冒牌月餅「應節

案」。疑有冒牌集團受疫情控關內地旅客

無法來港消費下，將原定售往內地的冒牌

恆香月餅，以「香港品牌、內地製造」假

象在港委託一間酒樓銷售，早前有市民自

行到恆香總店換領月餅不果揭發案件。海

關經調查後，昨日突擊搜查元朗涉案酒樓

及貨倉，拘捕4人，包括冒牌集團主腦，行

動中檢獲約340盒冒牌月餅及約200張冒牌

月餅券，總值約9萬元，相信已有部分冒牌

貨流入市面。

元朗酒樓涉售冒牌恆香月餅
海關拘4人檢340盒200券 料百盒百券已流入市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被捕兩男兩女，年齡介乎39歲至77歲，包
括77歲冒牌集團男主腦，涉案酒樓董

事、負責人及員工，涉嫌觸犯《商品說明條
例》；海關稱案件仍在調查中，包括涉案酒樓
是否對冒牌貨品知情，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假貨稱委託內地代為加工
據悉，遭偽冒月餅的老字號品牌為恆香老
餅家，在香港已創立100周年。檢獲的冒牌月
餅盒及月餅券在外觀上，也抄襲正牌恆香的
註冊商標，更利用今年恆香成立百周年，冒
牌月餅盒及月餅券上也標示「百年老字
號」；包裝標示方面，冒牌月餅盒所標示的
公司地址為恆香舊廠房地址，聲稱產品委託
內地生產商代為加工；售價方面，冒牌月餅
的價格158元一盒，約為正貨的七折；但正貨
恆香月餅與冒牌貨比較下，可發現外觀設計
有明顯分別。

市民持券赴總店揭發事件
根據資料，過往香港海關也曾破獲涉恆香月
餅的冒牌貨，但如這次由月餅及月餅券的外觀

設計、包裝標示和價格，也與正貨有明顯出入
則屬首次，不排除冒牌集團製造這批冒牌月餅
原先是計劃銷往內地，但因疫情導致控關影
響，內地旅客無法來港購買月餅自奉或饋贈親
友。
疑冒牌集團不想「血本無歸」下，想出「香
港品牌、內地製造」的假象，以掩飾為何與正
牌貨外觀設計有明顯分別意圖欺騙消費者，再
將冒牌月餅委託元朗西菁街10號「嘉嘉好宴會
廳」代售，並於月餅券印上代售酒樓地址作為
換領地點；惟日前有市民持冒牌月餅券到元朗
恆香總店及其他分店換領月餅時，即時被揭發
屬假月餅券。
版權及商標調查科高級監督謝國強表示，海

關在接獲舉報經調查後，上周五(18日)掩到元
朗西菁街涉案代售酒樓進行搜查，檢獲170盒
懷疑冒牌月餅及200張月餅券，當場拘捕酒樓
董事、負責人及員工共三人。同日，關員再根
據資料突擊搜查元朗區內一個儲存倉庫，再檢
獲170盒懷疑冒牌月餅及拘捕一名男子，相信
他為冒牌集團主腦。
行動中，海關檢獲的月餅總值約9萬元，經

巡查其他地區僅發現涉案酒樓代售冒牌月餅，
由於市面近日剛開始換領月餅券，估計流入市
面的冒牌月餅約在100盒及100張月餅券以
內，數量不多；海關已將冒牌月餅的樣本送往
政府化驗所進行檢測成分，以確定成分及是否
符合食用安全。

恆香：推GS1 HK防偽冒
恆香老餅家發聲明，建議消費者經由「恆香

老餅家」各門市、恆香官方網店、各大型超級
市場及百貨公司購買月餅或相關產品，以確保
購入正貨，如有疑問可致電2479 2141查詢或
向海關部門反映。
為防止熱門產品遭偽冒，恆香老餅家推出

GS1 HK「真的碼」方案，於熱門商品鐵罐包
裝上增設一個綜合條碼，當消費者以手機程式
掃描該標籤便會啟動條碼，即能驗證真偽。
海關重申，臨近中秋節會繼加強巡查，打擊
涉及中秋節食品及用品的冒牌活動，提醒消費
者應光顧信譽良好的店舖，而商戶在採購物品
時應小心謹慎；市民可致電海關24小時熱線
25456182或專案電郵舉報侵權活動。

中秋佳節，每個家
庭也想闔家歡聚吃月
餅團圓，但有誤收偽
冒月餅券的市民，不
知就裏「兩頭頻撲」

想換領月餅度節，最終一場空。
海關昨日公布偵破冒牌月餅案件

後，香港文匯報記者根據資料到達
涉事的元朗西菁街10號嘉嘉好宴會
廳了解時，一名姓樊市民手持冒牌
月餅券到來嘗試換領月餅，但疑因
冒牌月餅已被海關檢取作證物調
查，職員表示已經無月餅換領。
樊先生向記者稱，手上的恆香雙

黃蓮蓉月餅券，是前日太太與親
友飲茶聚會時獲贈，也不知月餅
券是親友自購或別人所送，再轉

贈給他們。昨日他先到「恆香老
餅家」門市換領月餅時，被職員
告知月餅券屬偽冒，無奈只好按
照月餅券上地址到來換領，但結
果同樣「無得換」。
他坦言，過往未遇過同樣情况，雖

然這張月餅券是親友送贈不需花錢
買，但為換領月餅專程由上水乘車
到元朗，最終「兩頭頻撲」一場空，
浪費時間及車費，無奈說：「張月餅
券唔要啦，惟有掉咗佢……」
涉事的嘉嘉好宴會廳職員則聲稱，

本身不知道代售的月餅是冒牌貨，
他們也是受害者及已經報警，因案件
已進入司法程序，不便進一步透露詳
情；但強調往年酒樓並無代售這款月
餅。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兩頭頻撲」終成空
市民：張券唔要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攬炒派去年7月
7日發起所謂「九龍區大遊行」結束後，大批
示威者晚上繼續在旺角區非法集結及佔據彌敦
道一帶癱瘓交通，一名有27次案底的士司機
涉將的士打橫泊在警方防線前阻礙警方推進，
又腳踢警員兩下。他早前承認一項酒後駕駛
罪，另外面對的一項阻差辦公及一項襲警罪，
昨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被裁定罪成。
裁判官斥責被告行為是刻意阻撓警方，認為
他雖有飲酒，但要產生犯罪意圖是「綽綽有
餘」，將案押後至10月12日待索背景報告後
判刑，其間被告須還押監房看管。
男被告張錦運（67歲），任職的士司機，被
控去年7月7日晚上11時許在彌敦道創興廣場
外，故意將車停在警方防線前約10米，佔據快
線和中線，又阻撓高級警司林鴻釧及高級督察黃
釗澤，並襲擊警長馮時俠。他另被控在呼氣中酒
精濃度超過訂明限制下駕駛汽車，呼氣中的酒精
比例為每100毫升中有50微克，超過法定的22
微克限制。
暫委裁判官鄭潤聰認為被告將的士橫泊在馬
路中間，令警方指揮官任務變得困難和費時，行
為已屬阻撓警方執行職務。
鄭官續指，觀察到張和警方理論時「有文有

路，講嘢直接」，亦沒有腳步不穩、臉紅等醉酒
徵狀。鄭官形容他的反應「一啲都唔慢」，以他
當時的認知功能而言，要產生犯罪意圖是「綽綽
有餘」，認為他當時是故意「製造麻煩」作出阻
撓行為，因而裁定阻差辦公罪成。

涉腳踢警長 片段情況脗合
至於襲警罪，鄭官認為警方不會「愚蠢地在

有不少鏡頭拍攝的情況下誣陷被告」，而當時被
告情緒激動亦受酒精影響，因此認為他有動機襲

警。另有片段拍攝到被告上半身移動，與控方稱
他兩度腳踢警長的情況脗合，唯一合理推論就是
被告襲警，故此裁定襲警罪成。
辯方求情指本案控罪均和張飲酒後的表現有

關，強調他對酒精造成的影響深感後悔，正參
與戒酒課程，重犯機會低，又指社工亦對他改
過自新的誠意有信心。惟鄭官對此表示「相當
有保留」，指被告有27次案底，包括冒充警員
及浪費警力等，決定在索取被告的背景報告後
判刑。

的哥阻差罪成 官斥故意「製造麻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對夫婦湯偉雄（39歲）、
杜依蘭（42歲）及一名16歲女學生，早前被控於去年7月28
日在中西區參與暴動，經審訊後今年7月尾被區域法院裁定暴
動罪及交替的非法集結罪名均不成立。事隔近兩個月，律政司
認為原審法官錯誤理解「共同犯罪」原則不適用在非法集結及
暴動控罪，可能影響大量現行及日後公眾集會案件，局限控方
不能檢控犯罪現場的哨兵、協助逃走的司機、武器供應者等，
昨已按《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81D條提出申請轉交上訴庭尋
求意見。據悉上訴結果不會影響三人的無罪裁決，但會影響日
後的暴動案被告。
律政司認為普通法中「共同犯罪」原則，適用於非法集結及
暴動相關罪行，亦適用於案發時不在場的共犯，意指儘管被告
並非身處案發現場，由於有關人等是有組織罪行的一分子，故
不能被排除有份參與犯罪，有關原則並沒有排除非法集結罪和
暴動罪，故此認為原審法官要求控方證明被告要與其他違法
者，以同樣方式「集結在一起」才能被定罪是錯誤。
律政司又認為，非法集結及暴動目前性質非常流動，涉及

無數不同角色的參加者，原審法官的裁決，非必要地削減部
分被告的罪行，包括在距離案發現場一段距離外被捕的被
告，以及共同犯案但不必出現在案發現場的被告，例如「哨
兵」、協助逃走的司機、武器供應商、在遠處掘磚及收集物
資的示威者。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81D條，受審者獲裁定無罪

後，律政司司長如欲上訴庭就案中出現的法律問題給予意見，
可申請將該問題轉交上訴庭。上訴庭亦須聆聽律政司和獲判無
罪者提出的論點，但律政司的相關申請亦不會影響案中的無罪
裁定。
早前代表湯氏夫婦的資深大律師潘熙則指出，由律政司司長
向上訴庭轉交法律問題的案件，極為罕見，1997年前只有兩
宗，而本案更是香港回歸以來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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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爆發
修例風波以來，站在最前線止暴制
亂的警員每每遭到煽暴仇警者針
對，不少警員及其家屬被起底滋
擾，甚至遭到恐嚇。俗稱「速龍小
隊」的警方特別戰術小隊一名警
員，上周五（18日）入稟高等法院
指有人今年6月在facebook及 Insta-
gram上圖文並茂發布其相片、姓
名、地址、以及在警隊和童軍總會
的職位，意圖向他作出滋擾及恐
嚇，故此要求法庭頒令發布者刪除
有關帖子、以及禁制發布者再針對
他作出起底和滋擾行為，並作出賠
償。
原告為伍姓警員，被告則為伍灝
賢（英文名： Ng Ho Yin Des-
mond）。

原告在入稟狀中指出被告在
2020年 6月6日及6月10日，透過
facebook及 Instagram發布原告的相
片、姓名、地址、在警隊及童軍
總會的職位，故要求法庭下令被
告刪除有關資料，以及禁制被告
使用、發布、傳達或披露原告的
姓名、職位、住宅地址、辦公地
址、電子郵件地址、出生日期、
電話號碼、香港身份證號碼或其
他任何官方身份證明文件的號
碼、 facebook 賬戶 ID、 Instagram
賬戶 ID、相片等，另需作出賠
償；另亦禁止恐嚇、騷擾、威脅
或煩擾原告，禁止被告協助、造
成、慫使、促致、唆使、煽動、
協助、教唆或授權他人從事上述
任何行為或參與上述任何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一名16歲中五男生，去年12月
11日在旺角堵路，其間在路中按下兩輛雙層巴士的死火掣，致使
巴士煞停無法行駛造成交通阻礙。他早前承認一項導致交通遭受
阻礙控罪，昨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被判80小時社會服務令。
主任裁判官羅德泉告誡被告：「社會服務令嚴重性等同坐監，
唔好輕視咗佢。」
男被告麥鏗，被控去年12月11日晚在旺角彌敦道與奶路臣街
交界，無合法辯解及解釋而按下兩輛新世界巴士之緊急死火掣，
因而可直接或可造成交通阻塞。
辯方昨在庭上求情時指，被告的社會服務令報告及感化官報告

內容正面，被告態度合作及有悔意，過往沒有刑事定罪記錄，並
獲家人充分支持，認為被告毋須接受感化令，建議判處較低時數
的社會服務令。
主任裁判官羅德泉考慮案情後，判被告80小時社會服務令。
案情顯示，當晚8時許，有數輛雙層巴士在亞皆老街與彌敦
道上行駛，有巴士車長突然發現巴士死火未能開動，因而對交
通造成阻礙。其間，車長和巡邏警員均目擊被告走到巴士尾
部，並按下緊急死火掣，警員於是將被告拘捕。

「速龍警」遭起底 入稟促網民刪帖賠償 按掣煞停兩巴 少年堵路判社服令

■當日的士打
橫停在彌敦
道，涉協助示
威者阻街道。

資料圖片

◀海關行動中檢獲約340盒冒
牌月餅及約 200 張冒牌月餅
券，總值約9萬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冒牌月餅(右)由外觀設計、包
裝標示及價格，也與正貨(左)有
明顯差別。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香港一名外傭提出司法覆核，
挑戰外籍傭工必須與僱主同住
的安排，早前被香港特區高等
法院裁定敗訴，菲傭不服上
訴，昨日再度被上訴庭駁回。
特區政府歡迎裁定外傭「留宿規
定」為合法。
案件由上訴庭副庭長林文瀚、

法官鮑晏明及區慶祥審理。判詞
指，勞工法例有保障外傭每個月
不得少於4天休息日，外僱在休息
日可以自由外出，不認為同住安
排會增加外傭在休息日被強迫工
作的機會。 法官亦認同，同住規
定旨在確保外傭不與本地家庭傭

工直接競爭工作機會。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很高興

判決確認了「留宿規定」的合法
性。政府一貫的政策是讓本地勞
工優先就業，只有在確定某些特
定行業的本地勞工供應短缺才容
許輸入外勞，「留宿規定」是這
項政策的基石。
政府又表示致力保障現時在港

約37萬名外傭的權益，如外傭認
為其僱主未能提供合適的住宿地
方、或違反標準僱傭合約有關住
宿安排的條款，或懷疑其僱傭權
益受到剝削，可向勞工處尋求免
費的諮詢和調停服務，外傭亦可
向入境事務處舉報。

挑戰與僱主同住規定 外傭上訴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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